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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华某骑电动自

行车超车时， 与骑电动自行车的李

某相撞， 导致李某重度脑颅内损

伤， 当场昏迷。 经医院抢救， 李某

虽脱离生命危险， 但至今仍处于昏

迷状态， 一直在医院接受康复治

疗。 治疗期间， 李某因自身免疫力

较低， 反复出现各种并发症。

2023 年 12 月， 普陀警方出具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交警部门认

定， 两辆电瓶车均超速行驶， 对本

次事故都有过错， 但华某超车时妨

碍了李某的正常行驶， 该行为在本

起事故中所起的作用较大， 因此华

某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因治疗花费巨大， 李某的法定

代理人将华某诉至法院， 要求华某

先行支付已经实际发生的医疗费

80 余万元。

审理中， 华某认为， 李某已经

50 多岁， 本身存在较多的基础性

疾病， 且具有先天肺部发育不良的

特殊体质， 增加了治疗难度， 不同

意全额赔偿李某的治疗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 李某的身体

状况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过错， 也和

损害后果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不

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

形。 此外， 考虑到李某的具体伤情

以及治疗方案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李某及其家属不具备选择的主动

权， 不宜对治疗费用进行切割。 最

终， 法院判决华某按事故责任比例

全额赔偿李某已经实际发生的医疗

费用。

一审判决后， 华某提起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侵权案件中， 因为被侵权人个

体差异 、 生活环境 、 突发状况不

同， 往往在受伤后会出现不同的治

疗和恢复情况， 司法实践中， 被侵

权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通

常不作为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

● 过错认定： 特殊体质不属

于法律意义上的“过错”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

十三条规定：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

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 可以

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这里的 “过

错” 指的是行为人在主观上的故意

或者过失 ， 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

态。 该案中， 经交警部门认定， 受

害人李某承担次要责任， 其承担次

要责任的原因在于超速行为。 虽然

李某的个人体质状况因先天肺部发

育不良及年龄因素导致治疗难度增

加， 但属于身体的一种客观状态，

不是法律规定的过错， 也就是说李

某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

不能将患病或者体质差认定为应受

谴责的主观心理状态。

● 因果关系： 体质状况与损

害后果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侵权责任的成立需满足 “行为

与损害后果存在法律因果关系” 要

件， 即使被侵权人体质可能影响损

害程度， 但若侵权行为本身足以独

立导致损害发生， 则体质因素不构

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从交通事故

受害人发生损伤及造成损伤的因果

关系上看， 本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

因在于双方的超速行为以及华某的

超车行为。 简单来说， 如果没有本

次交通事故， 李某本身的体质状况

并不会造成损害后果。 李某的体质

状况作为客观存在的因素， 与事故

后果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 赔偿范围： 治疗费用不宜

因体质因素“切割”

在确定赔偿范围时 ， 需区分

“治疗原发疾病” 与 “治疗事故损

伤”。 若治疗费用包含针对事故损

伤的必要措施 ， 即使存在体质因

素， 也应全额支持； 仅当治疗费用

可明确区分为 “事故损伤” 与 “原

有疾病” 时， 才可能涉及按比例分

担。

就本案而言， 李某因昏迷导致

免疫力下降、 并发症频发， 其治疗

具有连续性和必要性， 无法割裂为

“事故相关” 与 “体质相关” 两部

分， 李某本人和家属都没有选择治

疗方案的主动权， 且医疗机构的专

业判断已综合考量病情， 如果让李

某因个人体质状况自行承担部分治

疗费用， 明显有失公允， 因此侵权

人应按责任比例全额赔偿已实际发

生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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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杨琼吟 记者 徐荔

在社交媒体深度融入生

活的当下，使用多个网络账号

进行社交互动已成为许多人

的常态。 然而，当你在私密小

群内的发言被擅自截并图公

之于众， 甚至有人“顺藤摸

瓜”， 将你刻意区隔的不同社

交账号关联并曝光———这样

的行为，其实已经踩踏了法律

的红线。闵行区人民法院就审

结了这样一起隐私权纠纷案件。

小林与小陈是某兴趣圈中立场

不同的粉丝。 2022 年，小林加入成

员稳定的私人邀请制 QQ 群，并以

用户名“A”参与群聊，同时持有微

博账号用户名“B” 及用户名“C”。

2023 年的一天，小林发现有网友截

取自己在 QQ 群组内的聊天记录，

恶意拼接后发布在微博平台。 第二

天， 小林报警并在自己的澄清微博

中发布报警回执。同日，小陈发布微

博，公开小林的 QQ 头像、用户名

和 QQ 群组聊天记录，并在配图中

指出微博账号用户名“B”“C”为小

林的“大号”“小号”，且小陈的该条

微博截图中还有小林的线下社交形

象。 小林认为小陈的行为侵犯了他

的隐私权，因此将小陈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民法

典》对于隐私权的规定，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

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自然

人于社交平台注册的“大号”“小号”

与账号主体间的关联性属自然人隐

私； 非公开社交群组的聊天内容属

自然人隐私。

该案中， 小陈未经授权公开小

林的聊天记录， 并于微博配图中特

别指出小林的微博“大号”“小号”，

使公众可将小林的线下社交形象与

其“大号”“小号”相关联，明显侵犯

小林隐私权。最终，法院判决小陈向

小林书面赔礼道歉。

网络世界并非法外之地， 用户

在互联网上享有的隐私权同样受到

法律的保护。 注册使用“小号”的行

为，本质上是用户为自己佩戴的“数

字面具”，以期在不同的社交场景中

切换身份。对匿名性的合理期待，理

应得到法律的尊重。

● 擅自披露他人“大号”“小

号”为什么不行？

账号间的关联性属于个人私密

信息，受隐私权保护。

在网络社交领域中， 通过注册

俗称的“大号”“小号”分别进行网络

社交并非个例， 而通常此类操作的

目的在于切断公众对两个账号之间

的关联， 即用户具有隐藏二者关联

的主观期待， 同时该主观期待并未

超出社会公众的一般观念， 因此该

关联性应属于自然人私密信息的一

部分。

网络社交账号与账号主体的线

下社交形象，在一般情况下，除非权

利人主动公开， 否则在未依法借助

社交平台介入、披露的情况下，社会

公众无法自行知晓网络社交账号与账

号主体的关联， 因此该关联性也属于

自然人的私密信息。 上述账号之间的

关联性， 再进一步结合账号与账号主

体间的关联性， 可形成完整的私密信

息链路，该链路是自然人线上、线下社

交场景中极为重要的隐私， 依法应受

隐私权保护。

本案中， 小林在涉案 QQ 群组内

对其他群内成员的回复虽然一定程度

上披露了自己注册的不同账号间及账

号与线下社交形象的关联，但因该 QQ

群组内容为非公开群聊信息， 因此小

林披露的对象仅限该群内成员， 非公

开披露， 所以上述信息在不特定范围

内仍得享有隐私权保护。

不过， 若账号主体于各账号内发

布的内容高度同质化、关联化，从一般

公众的观察角度足以窥破二者的关联

性，则该部分信息因已进入公众视野，

则不再属于自然人隐私。

●“私密小群”的聊天内容受隐

私权保护吗？

私密群聊的聊天内容依法属于隐

私，受保护。

判断一个群组是否属于“私密群”

并受隐私权保护， 主要看是否非公开

性，群聊内容不对不特定公众开放，仅

限于群内成员；成员规模是否有限；是

否有准入机制，比如采用“点对点”邀

请制，而非无审核的公开加入方式。

基于以上特征， 私密群组内的聊

天内容具有私密性， 有别于公开论坛

上的发言。 因此，未经当事人同意，擅

自将私密群聊的截图、 记录等在公开

社交媒体上发布，有一定的法律风险。

法官提醒，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一

段文字、 一张截图或一条视频都可能

成为泄露公民隐私的线索， 将当事人

暴露于巨大的网络风险之中。 法律既

保护公民合法的社交自由， 也为所有

网络社交行为筑起了权利的堡垒、划

清了行为的红线。尊重他人隐私，不擅

自公开、传播非公开信息，是每个网民

应尽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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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郭浩龙

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体质状况是否属于受害人的“过

错”？ 受害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是否属于可以减轻

侵权人责任的情形？ 近日， 普陀区人民法院在一起非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给出了答案。

案件回顾>>>


